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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聯合大學第 165次行政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2年 9月 26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

會議地點：第二(八甲)校區圖書館 1樓第 1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會議主席：李偉賢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 如 

壹、 會議開始(下午 2時) 

貳、 主席報告 

參、 各單位業務報告(請參考秘書室網頁行政會議專區) 

肆、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

經在場人員確認無異議。 

伍、 提案討論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機械工程學系 

 案  由： 建議總務處提供退休教師停車證使用至該年年底，

並開放退休教師比照兼任教師辦理停車證。 

 說  明：  

 一、 現行總務處於教師退休辦理離校手續時，退休 

教師須繳回停車證，學校按比例退回停車費，建議

提供退休教師停車證使用至該年年底，給予教師

搬離個人物品充裕緩衝時間。 

 二、 建議開放退休教師比照兼任教師辦理停車證， 

禮遇退休教師。 

 三、 本案經 112 年 5 月 24 日機械工程學系系務會議 

通過。 

 決  議：  

 一、 說明一照案通過，請總務處配合辦理。 

 二、 說明二請總務處正向研議，並依程序提案討論。 

https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Article.aspx?LawID=A040040031000100-0540720&LawNO=1000&LawNO1=1000&LawNoOrder=2&ShowType=SectionArtic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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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機械工程學系 

 案  由： 建議資訊處提供退休教師電子郵件兩年使用

權限，提請討論。 

 說  明：  

 一、 現行資訊處於教師退休辦理離校手續時，退休

教師可提出電子郵件使用一年之需求。 

 二、 建議若退休教師未申請停用電子郵件者，提供

兩年使用權限，禮遇退休教師，並建立退休教師

與學校間良好聯繫管道。 

 三、 本案經 112年 5月 24日機械工程學系系務會議

通過。 

 決  議：  

 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 二、 本校教師離職會簽單之資訊處欄位「保留本校 

電子信箱 1 年」，修改為 「保留本校電子信箱 

2 年」，爾後資訊處自動寄發通知信予退休教師 

自行勾選是否延續保留。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 

 案  由： 國立聯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辦法第 2 條及 

第 10 條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說  明：  

 一、 本獎勵辦法用意為鼓勵在校認真向學，成績 

表現優異之學生，擬將第 2 條申請資格之 

學分數門檻規定，略作修正，爰提本案。 

 二、 修正草案對照表(略)。 

 三、 修正全文(略)。 

 決  議： 照案通過(如附件)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 

柒、 散會(下午 2時 28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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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國立聯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辦法」 

2第二條及第十條條文 

112年 9月 26日第 16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第二條 申請資格： 

一、 新生：依「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」入學並具正式學籍

之外國學生。 

二、 在校生：在本校就學滿一學期之外國學生。 

(一)學士班：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65分以上，操行

80分以上，且至少修習 9個學分(提出申請時已滿足

畢業應修學分總數者，則不在此限)。 

(二)碩士、博士班(研究所、學位學程)：前一學期學業成

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，操行 80 分以上，且至少修習

4 個學分(提出申請時已滿足畢業應修學分總數者，

則不在此限)。 

三、 如有以下情況者，不得申請： 

(一)獲政府或校外所提供之其他獎補助學金金額高於

(等於)本辦法者。 

(二)在學期間受記小過以上懲處者。 

(三)畢業、休學、退學、延修者。 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。 

 

附件 
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9279





